
台 十 四 線 廬 山 溫 泉 至 屯 原 拓 寬 改 善 計 畫 環 境 影 響 說

明 書  

發文日期︰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 

發文字號︰ ( 8 8 )環署中字第○○○八四○三號  

主旨：公告「台十四線廬山溫泉至屯原拓寬改善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

審查結論。  

依據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。  

公告事項：「台十四線廬山溫泉至屯原拓寬改善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

審查結論。  

一、本案認定不應開發，其理由如下：。  

（一）本計畫開發將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，如廬山溫泉區地滑、霧社

水庫水質惡化及山坡地超限利用等。  

（二）本計畫路段目前甚少車輛使用，且沿線地質條件不佳；預定選

用之棄土場地形陡峭，側旁為崩積地，不甚適合。  

二、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得另堤替代方

案重新送審。  

 


